
您好，请问在移植人

体器官中，医务人员

出现哪些情况将受到处罚？

根据我国《人体器官

移植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三十条规定，医务人

员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将受到

处罚：

未经人体器官移植技术

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审查

同意摘取人体器官的；

摘取活体器官前未依照

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履行

说明、查验、确认义务的；

对摘取器官完毕的尸体

未进行符合伦理原则的医学

处理，恢复尸体原貌的；

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务人

员参加尸体器官捐献人的死

亡判定。� 本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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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实践中，常常涉

及到放弃治疗的问题。以

一则案例为例，76 岁患

者因胃癌晚期、肝转移、

感染性休克等急诊入院，

病情危重。此时，子女都

表示要全力抢救，以延长

患者生命。经救治，患者

可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但病情未有好转。两月后，

患者仍处于昏迷状态，仍

未脱离呼吸机，患者子女

认识到患者已不可能恢复

健康，并且医疗费用已成

为家庭的沉重负担。长子

和长媳遂提出为患者移除

呼吸机的要求，并对医生

说自己是家中长子，在家

中有决定权。那么，在此

情形下，医生该如何做才

能规避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不论

什么情况，医生都不宜向

家属主动提出放弃治疗

的建议。而如果面对患有

无法挽救的重症器质性

病变患者，如严重心衰、

重度肺部感染等，医生是

否可以考虑家属经济负

担而建议放弃治疗？答

案是否定的。医疗费用问

题是社会问题，超出了医

学和医疗行为的范围，不

是医院和医生可以解决

的，应由国家、政府和社

会考虑与决策。医生也不

能因此影响自己的专业

性医疗决策或者影响患

者的自主决定权。故此，

医疗费用不应是医生建

议放弃治疗的理由。

但医生可告诉家属

真实的病情信息，包括可

以采取的医疗措施、生命

维持技术等，让家属在充

分知情的前提下来决定。

这里放弃治疗的前提是

患者自身疾病预后极差，

且病情已经恶化到不可

逆转状态。同时，备好书

面知情同意书等。

放弃治疗不仅仅是

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更

是医疗实践中需要临床

医学、伦理学、法学和社

会学等多领域专家决策

的艰难困境。虽然这样的

困境目前在法律上没有

直接的依据指导医生做

决策，但是在医疗实践

中，在合法的前提下可以

有更为合理的选择。

针对放弃治疗的决

策困境，笔者曾多次召集

多学科专家参与研讨。在

目前法律框架下，从尊重

科学、尊重患者意愿、尊

重患者亲属权利的角度

出发，多方讨论达成基本

共识：建议对于任何一种

放弃治疗，医生应严格遵

循以下的原则，并且任何

一项原则均为实施放弃

治疗行为的必要而非充

分条件（见图 1）。

该共识为专家统一

意见，即放弃治疗必须遵

循的原则。在完全符合此

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于

放弃治疗怎样操作，针对

某些具体情形也提出了

建议（见图 2）。

本案中，患者病情已

经不可逆转，并且昏迷，

无法自己表达意愿，在只

有患者长子一人提出放

弃治疗的情况下，还必须

明确患者其他子女和直

系亲属没有异议。实践

中，可由患者亲属代表在

书面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但要保证是亲属的一致

意见，如果直系亲属中有

不同意见时，医生不能只

听从某一位或几位亲属

的意见。

在具体操作上，可参

考操作建议中的第二种

做法，在完善书面的放弃

治疗手续后，维持呼吸机

的使用，不再调整呼吸机

参数。如果亲属希望办理

出院手续，可以参考操作

建议中的第三种做法，撤

离呼吸机，改用简易呼吸

器维持通气，让患者亲属

自行使用简易呼吸器的

前提下离开医院。

近年来，法院受理的输

血医疗纠纷逐年增多。其中，

在输血与新染疾病的因果关

系认定中最难。患者输血后，

有些新发疾病会立即表现

出染病现象，可以比较容易

地认定输血是导致新发疾病

的直接原因和唯一原因，但

有些新发疾病具有较长的潜

伏期，在患者自以为痊愈数

月甚至数年后才得知自己患

上了一种以前从未患过的严

重疾病，如艾滋病等，患者

根据病种的传播途径，往往

会首先猜测是输血时感染所

致，并进而要求医疗机构承

担民事责任。但医疗机构会

提出患者不能证明输血与染

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拒绝

承担民事责任。法院审判时，

也往往身陷两难境地。

许多法院在审理类似情

况的医疗纠纷时，引用《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规定，要求

医疗机构就输血与损害结果

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举证，

举证不能时，则判决医疗机

构败诉。由于前几年医疗机

构输血、采血行为不规范，

或化验项目没有原告感染疾

病的种类，医疗机构常常败

诉。然而从患病的传播途径

来说，实际上很难排除从其

他途径染病的可能性。确定

的因果关系产生实质的赔偿

义务是法律的应有之义，在

因果关系不确定或无法确定

时，强行要求当事人承担义

务对其是不公正的。在因果

关系不确定或无法确定时，

应当怎样确定责任呢？原被

告应在多大范围内各自承担

举证义务呢？����

医疗决策困境：
放弃治疗谁做主？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 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睢素利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医务处��刘宇

患方提出放弃使用尚未应用的呼
吸机辅助通气治疗手段，或者是已经使用
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的患者因符合脱机条件
而脱机后，因病情变化又需要使用呼吸机而
患方放弃使用的情形，医疗提供者可在完善
书面的放弃治疗手续后，放弃使用呼吸机辅
助通气治疗

已经持续应用呼吸机辅助通气治
疗的患者，如患方提出撤除呼吸机，但撤
除呼吸机的行为将立即导致患者死亡时，建
议医疗提供者即使在完善书面的放弃治疗手
续后，仍维持呼吸机的使用，但可以不再调
整呼吸机的参数

已经持续应用呼吸机辅助通气
治疗的患者，如患方提出自动离院，但
离院时撤除呼吸机的行为将立即导致患者
死亡时，建议改用简易呼吸器维持通气，
在患方自行使用简易呼吸器的前提下离开
医院

输血医疗纠纷案
医患均担举证义务
▲�王磊

患 者 自 身 疾 病 预 后 极 差， 并 且 病 情 已 经 恶 化

到不可逆转的状态。

与 患 者 当 时 或 曾 经 做 出 的 任 何 意 愿 表 示 不 相

违背。

患者清醒时，放弃治疗的要求只能由本人提出；不

清醒时，放弃治疗的要求只能由患者的直系亲属提出。

在 患 者 直 系 亲 属 的 范 围 内 没 有 任 何 人 提 出

异 议 。

提供食物与饮水，或以静脉输液方式维持水和电

解质平衡，不属于放弃治疗的范畴。

患者签署授权委托他人代为行使知情同意权的文

书，不能作为被授权人代替患者本人做放弃治疗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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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放弃治疗操作建议图 1 实施放弃治疗行为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来源 / 资料图片

原告应作以下证明：

☆ 证明患者曾在某个医疗机构就医，而医疗机构对

其实施了输血的医疗行为。

☆ 证明其所患新疾与输血行为之间存在可能性的因

果关系，即输血是导致感染病症的主要途径，且这种传

播途径是医学界公认的、无疑义的，或至少是医学界的

权威人士持此观点，并有大量的同类事实引证。

☆ 证明患者在输血之前未患此疾病。

医疗机构，应承担以下证明责任：

☆ 自己提供的血液来源合法，经过了严格的检验程序，

且经检验该血液中不含能导致原告疾病的病毒。如果医疗

机构不能或拒绝提供血液采集和来源合法且经过严格的检

验程序的证据，则医疗机构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 如果血液来源合法，也经过了检验，但检验项目中

不含对导致原告疾病的病毒检验，且没有法律或法规规定

此检验是必检项目，则依《民法通则》确认当事人对造成

的损害都无过错，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 满足以上两点后，在患者不能提出充分反证时，应

依法确认输血与患病无因果关系，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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